通州湾示范区行政审批局
通州湾行审批〔2026〕17号


关于南通市浩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000吨电子元器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南通市浩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年产15000吨电子元器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含环境风险评价专项）（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附件材料我局已收悉。我局已委托南京培源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技术函审。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1、 该项目审批前我局已在网站（http://tzw.nantong.gov.cn）对项目内容进行了公示，公众未提出反对意见及听证要求。本项目购买江苏省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电子信息产业园1#地块一期南通中南高科电子信息产业园41#厂房，总建筑面积2342.3m2，建设年产15000吨电子元器件项目，主要产品为电子连接器，主要用于通用串行总线接口、高清多媒体接口、VGA接口、数字视频接口等。项目电镀工序仅为自身产品配套，不对外承接电镀加工，电镀中间产品不外售。本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环保投资56万元人民币。
二、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及技术评估意见，在切实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措施，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及杜绝环境污染事故风险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目在拟建地址建设可行。
三、你公司须认真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在项目建设及运营中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认真做好以下工作：
（一）项目利用已建厂房进行生产，设备安装调试期选用低噪声施工器械、合理安排各类施工设备工作时间；妥善处置安装期间固体废弃物，防止施工废水、固废、噪声等污染环境。
（二）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实施“雨污分流、分类收集、分质处理”。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含锌废水、含镍废水、车间清洗废水、喷淋塔排水、酸洗后水洗废水、封闭后水洗废水、出光后水洗废水、钝化后水洗废水、纯水制备浓水、纯水设备反冲洗水。生活污水经中南高科通州湾电子信息产业园化粪池处理后，接管南通市西部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尾水排入团结河。含锌废水（包括镀锌槽清洗废水、镀锌后水洗废水）进入中南高科通州湾电子信息产业园含锌废水预处理装置（pH调节+化学沉淀）预处理，含镍废水（包括镀锌镍槽清洗废水、镀锌镍后水洗废水）进入中南高科通州湾电子信息产业园含镍废水预处理装置（pH调节+化学氧化沉淀+保安过滤+离子交换）预处理，含锌、含镍废水预处理后与其余综合废水（包括车间清洗废水、喷淋塔排水、酸洗后水洗废水、封闭后水洗废水、出光后水洗废水、钝化后水洗废水、纯水制备浓水、纯水设备反冲洗水）一并进入中南高科通州湾电子信息产业园综合废水处理装置（混凝沉淀+A2/O+生化混凝沉淀）深度处理后，部分回用至园区企业，剩余接管至通州湾高新电子信息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尾水经人工湿地后进入凤鸣河。
项目生活污水接管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4 三级标准和南通市西部水务有限公司接管要求中较严者。项目生产废水车间排放口（含镍废水预处理系统出口）总镍需达到《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31-2020）表1标准，总排口（综合废水排放系统出水口）其余因子及基准排水量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电子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31-2020）中对应要求。
    （三）严格落实各项废气防治措施。项目电镀线酸洗废气、出光废气由“槽密闭+槽内双侧吸风”收集，危废仓库废气经密闭整体换风收集后一并进入二级碱喷淋处理后，通过25米高排气筒DA001排放。少量冷镦攻丝切削液油雾、钝化废气、脱脂废气与上述未收集废气车间无组织排放。
项目氯化氢、氮氧化物有组织排放及单位基准排气量执行《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5、表6标准，非甲烷总烃有组织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1标准。厂房外非甲烷总烃及厂界氯化氢、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无组织监控点浓度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2、表3标准。
（四）优化厂区平面布置，对主要噪声源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五）严格固体废物管理。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项目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生活垃圾由环卫定期清运；废外包装材料、边角料、纯水制备废滤料（废滤芯、废膜、废活性炭、废离子交换树脂）、废板、不合格品等一般固废外售处理；空压机含油废液、含油边角料、喷淋塔废填料、废切削液、废油桶、废液压油、含油废抹布手套、废槽液、滤渣、废内包装材料等危险废物，须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固体废物的堆放、贮存、转移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和《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苏环办〔2024〕16号）等相关管理要求，防止产生二次污染。
[bookmark: OLE_LINK1]（六）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你公司须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事故应急防范措施，严格按照环境风险管理的有关规定制定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建设事故应急池，配备相应应急物资并定期进行演练，防止因事故发生污染环境事件。
（七）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有关要求，规范化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志牌，排气筒预留采样口。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环境管理及监测计划。
四、本项目实施后全厂污染物年排放量核定如下：
1.废气污染物（有组织/无组织）：氯化氢≤0.1738/0.0914吨/年、非甲烷总烃≤0/0.0958吨/年。
2.水污染物（接管量/环境排放量）：废水量≤10157.4292/10157.4292吨/年、化学需氧量≤5.0067/0.5079吨/年、氨氮≤0.4535/0.0508吨/年、总氮≤0.7026/0.1524吨/年、总磷≤0.0799/0.0051吨/年、总镍≤0.0050/0.0010吨/年、总锌≤0.0099/0.0099吨/年、总铁≤0.0298/0.0298吨/年、悬浮物≤3.9910/0.1016吨/年、石油类≤0.1983/0.0099吨/年。
五、本项目须按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36号令）的要求，对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进行综合分析，并开展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项目不得采用和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高能耗设备及工艺，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须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修订版）中相关规定做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产。
六、本项目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领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七、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八、通州湾示范区生态环境局负责本项目日常监管工作。
本项目代码：2501-320692-89-01-200040












通州湾示范区行政审批局
2026年4月22日

抄送：示范区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电子信息产业园筹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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